
從
老
人
受
虐
間
越

多建
稱
老
人

老
人
灸
雇
用
題
媒
介

隸
導
只
是
冰
山
一
角

經
過
台
北
市
老
人
協
會
和
其
他
的
社
會
公
益

團
體
的
揭
發
，
才
開
始
暴
露
老
人
受
虐
問
題
的
嚴

重
性
，
就
像
在
十
多
年
前
首
先
揭
露
兒
童
受
虐
問

題
，
卻
被
人
認
定
破
壞
家
庭
倫
理
，
「
清
官
難
斷

家
務
事
」
、
「
橋
頭
出
孝
子
」
的
觀
念
根
深
蒂
固
，

要
作
社
會
的
先
驅
和
先
導
都
會
受
到
衛
道
人
士
的

責
難
，
尤
其
在
實
證
性
研
究
發
現
兒
童
受
虐
的
加

害
人
就
是
親
生
父
母
時
，
當
時
社
會
更
無
法
接
受
，
「

母
愛
最
偉
大
」
、
「
天
下
無
不
是
的
父
母
」
的
觀

念
更
是
牢
不
可
破
，
推
展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，
尤
其

要
公
權
力
介
入
家
庭
更
是
難
上
加
難
，
受
親
生
父

親
性
侵
害
的
案
主
無
法
接
受
公
權
力
保
護
，
卻
交

、

、

勻
，
v
du
qhh
r
J
:' 

給
經
營
「
摸
摸
茶
」
的
親
生
叔
父
，
真
令
社
會
工

作
員
欲
哭
無
淚
、
憤
怒
亦
無
從
發
洩
，
十
多
年
後
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雖
未
達
理
想
境
界
，
但
公
權
力
介

入
的
共
識
已
逐
漸
建
立
。
而
老
人
受
虐
問
題
一
提

出
，
亦
受
到
社
會
的
質
疑
和
責
難
。

「
百
善
孝
為
先
」
、
「
尊
老
敬
賢
是
我
國
優

良
傳
統
」
、
「
老
人
在
家
庭
和
社
會
地
位
很
高

」
也
是
根
深
蒂
固
的
觀
念
，
老
人
受
虐
絕
不
止
於

那
些
獨
居
老
人
身
上
，
那
些
孤
苦
無
依
，
衣
食
虧

欠
，
甚
至
於
饑
餓
至
死
，
而
數
日
亦
無
人
發
現
，

透
過
媒
介
報
導
分
外
難
過
、
悲
憤
，
那
些
痴
呆
或

精
神
異
常
老
人
，
被
家
人
放
逐
，
流
落
街
頭
，
成

為
街
頭
遊
民
的
主
流
，
而
在
台
北
市
老
人
協
會
以

及
其
他
社
會
公
益
團
體
找
尋
到
家
人
後
，
卻
不
願

意
收
留
的
個
案
。
而
更
多
的
是
在
黑
暗
中
遭
受
親

保
J謹防

f 子網

絡 海

孝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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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:木

生
子
女
、
家
人
、
親
戚
、
朋
友
、
鄰
居
，
甚
至
陌

生
人
虐
待
的
老
人
，
只
是
獨
自
哭
泣
或
是
忍
耐
求

全
，
而
不
願
意
申
訴
，
老
人
受
虐
問
題
也
發
生
在

公
私
立
、
合
法
、
非
法
老
人
安
療
機
構
，
而
加
害

者
卻
是
機
構
內
的

一
般
工
作
人
員
，
甚
至
於
專
業
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也
成
為
加
害
人
的
個
案
，
但
申
訴

的
案
件
卻
不
變
，
老
人
受
虐
不
容
易
顯
現
之
主
因

.. 

付
社
會
上
仍
認
為
我
們
國
家
本
質
上
仍
是
一

個
敬
老
的
社
會
，
認
定
老
人
受
虐
只
是
一
些
特
殊

的
個
案
，
只
是
那
獨
居
老
人
，
孤
苦
無
依
老
人
，
中

無
自
立
能
力
老
人
才
有
受
虐
之
可
能
，
而
且
受
虐
眛

老
人
均
發
生
在
低
收
入
家
庭
中
，
中
、
高
低
收
入

4

家
庭
仍
有
「
家
有
一
老
，
猶
如
一
寶
」
傳
統
觀
念
，

L
V

臨
老
能
「
含
館
弄
孫
」
享
受
天
倫
之
樂
，
自
然
無

u
h

老
人
受
虐
之
可
能
性
。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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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老
人
過
度
自
尊
，
不
願
意
家
醜
外
揚
，
與

兒
童
虐
待
不
同
，
兒
童
遭
受
虐
待
至
死
必
成
社
會

事
件
，
媒
體
曝
光
率
高
，
兒
童
忍
耐
力
差
遭
受
虐

待
後
，
較
易
被
鄰
居
、
師
長
、
醫
生
或
其
他
人
士

得
知
。
老
人
忍
耐
力
強
，
老
人
受
虐
案
件
不
易
突

顯
，
老
人
受
虐
自
殺
或
受
虐
至
死
，
常
以
久
病
厭

世
自
殺
，
老
人
年
老
自
然
身
亡
，
尤
其
是
精
神
上

的
虐
待
，
老
人
因
自
尊
，
在
被
家
人
或
親
生
子
女

或
媳
婦
、
女
婿
嚴
重
或
故
意
疏
忽
或
精
神
虐
待
，

或
語
言
暴
力
，
均
因
家
醜
不
可
外
揚
，
以
兔
丟
臉
，

或
是
「
久
病
無
孝
子
」
「
年
輕
事
業
煩
忙
沒
有
時

間
照
顧
自
己
」
、
「
自
己
命
苦
，
命
該
如
此
」
自

嘲
，
而
使
老
人
受
虐
案
件
，
不
易
顯
現
。

向
老
人
福
利
法
雖
已
有
修
訂
，
加
強
子
女
對

於
父
母
奉
養
的
責
任
，
如
子
女
對
父
宙
親
奉
養
不

力
，
可
由
公
權
力
強
制
執
行
，
或
由
公
權
力
介
入

代
替
子
女
在
托
老
、
老
人
安
療
體
系
予
以
奉
養
，

公
權
力
可
強
制
子
女
支
付
奉
養
費
用
，
如
子
女
真

正
無
力
負
擔
則
由
政
府
負
擔
。
老
人
福
利
法
修
正

亦
對
公
私
立
安
療
養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發
生
侵
害
老

人
身
心
健
康
之
情
事
，
政
府
公
權
力
得
介
入
運
作
，

甚
至
停
止
此
一
機
構
之
運
作
，
以
免
老
人
權
益
受

到
傷
害
。
但
是
此
一
老
人
福
利
法
修
正
後
，
台
北

市
、
高
雄
市
兩
個
直
轄
市
以
及
各
縣
市
政
府
，
亦

未
因
老
人
福
利
法
修
正
後
，
而
增
加
老
人
社
會
工

作
員
，
亦
未
在
縣
市
政
府
和
直
轄
市
成
立
老
人
受

虐
的
保
護
中
心
，
雖
然
有
老
人
福
利
專
線
，
但
發

揮
防
止
老
人
受
虐
的
效
果
不
甚
明
顯
，
尤
其
並
無

後
送
和
支
援
單
位
，
媒
體
又
僅
注
重
新
聞
性
，
雖

然
將
獨
居
老
人
死
亡
多
日
無
人
知
的
新
聞
炒
熱
後
，

對
獨
居
老
人
無
論
是
兩
個
直
轄
市
和
省
政
府
及
縣

市
政
府
均
有
後
績
的
動
作
，
但
新
聞
熱
潮
轉
至
兒

童
虐
待
議
題
後
，
獨
居
老
人
給
予
關
懷
就
下
降
了
，

而
其
他
受
虐
老
人
在
申
訴
無
門
，
或
在
投
訴
後
，

經
媒
體
公
開
後
，
不
但
對
老
人
受
虐
問
題
不
能
提

供
有
效
支
援
加
以
解
決
，
反
而
事
件
公
開
後
，
受

親
戚
朋
友
鄰
居
們
恥
笑
「
家
門
不
幸
」
，
反
而
對

老
人
造
成
二
次
傷
害
，
如
果
無
家
庭
其
他
支
援
系

統
，
老
人
最
後
只
有
流
落
安
療
養
機
構
，
是
否
一

定
對
受
虐
老
人
有
利
亦
不
可
知
。
尤
其
老
人
受
虐

的
施
虐
對
象
為
親
生
子
女
或
媳
婦
女
婿
，
受
虐
老

人
的
地
位
更
是
可
憐
，
如
果
投
訴
造
成
與
子
女
絕

裂
，
如
無
支
援
系
統
，
沒
有
強
勢
公
權
力
介
入
，

要
解
決
老
人
受
虐
問
題
是
十
分
困
難
的
，
尤
其
是

主、4吋

精
神
虐
待
或
嚴
重
疏
忽
認
定
亦
較
主
觀
難
以
確
定
，
師

老
人
受
虐
亦
可
能
是
老
人
片
面
之
辭
或
是
「
脅
迫
展

季

恐
懼
症
候
群
」
'
老
人
痴
呆
症
病
患
亦
有
此
傾
向
，
刊

造
成
老
人
受
虐
問
題
無
法
像
兒
童
虐
待
一
般
明
顯
明

突
出
，
而
老
人
受
虐
問
題
實
質
上
其
嚴
重
性
絕
對
恥

不
下
於
兒
童
虐
待
，
有
過
之
而
無
不
及
，
政
府
公
已

時
且
可

權
力
實
在
應
該
加
以
關
注
。

、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的
建
樣

老
人
受
虐
問
題
不
僅
不
下
於
兒
童
被
虐
待
，

尤
其
在
過
去
立
法
委
員
和
國
大
代
表
被
罵
「
老
賊

」
開
始
，
尊
老
觀
念
已
經
不
存
在
了
，
「
老
而
不

死
是
為
賊
」
、
「
久
病
床
前
無
孝
子
」
'
尤
其
最

近
「
L
K
K

」
的
封
號
一
出
，
老
人
已
成
為
社
會

的
笑
柄
，
而
高
齡
化
社
會
的
實
質
來
臨
，
對
迅
速

增
加
的
老
人
產
生
一
種
恐
懼
感
，
好
像
建
立
對
老

人
施
以
虐
待
找
到
一
個
理
論
基
礎
，
或
是
至
少
可

.
中

以
降
低
一
些
罪
惡
感
。
老
人
受
虐
問
題
已
是
十
分
華

嚴
重
的
問
題
，
必
須
有
公
權
力
的
運
作
才
能
加
以
叭

解
決
的
。
老
人
受
虐
問
題
必
須
建
構
一
個
完
整
的
八
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，
但
在
建
構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，
必
廿

須
經
過
立
法
過
程
，
沒
有
明
確
和
高
位
階
的
立
法
叮
叮

程
序
，
要
使
得
公
權
力
介
入
家
庭
來
保
護
受
虐
老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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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應
是
十
分
困
難
的
，
甚
至
於
施
行
細
則
和
老
人

保
護
的
程
序
亦
必
須
給
予
法
律
的
基
礎
，
而
能
強

制
直
轄
市
和
縣
市
政
府
貫
澈
執
行
政
府
的
公
權
力
，

來
保
護
受
虐
老
人
，
甚
至
介
入
家
庭
，
現
代
清
官

必
須
要
能
斷
家
務
事
，
才
能
確
保
老
人
的
權
益
，

避
免
受
虐
。
當
然
尤
其
要
在
老
人
福
利
法
之
中
建

構
老
人
保
護
的
專
章
，
文
中
的
第
一
條
是
指
老
人

保
護
專
章
的
第
一
條
，
正
式
老
人
福
利
法
修
正
時
，

則
是
依
老
人
福
利
法
原
條
文
的
順
序
，
其
中
施
行

細
則
的
第
一
條
亦
相
同
，
老
人
福
利
施
行
細
則
修

訂
時
，
亦
依
施
行
細
則
之
條
文
順
序
。
老
人
保
護

專
章
條
文
共
有
十
四
條
，
相
對
應
之
施
行
細
則
的

條
文
共
有
八
條
，
如
下

.. 

付
老
人
福
利
法
老
人
保
護
專
章

條
文
草
案

老
人
保
護
專
章
應
包
括
以
下
之
條
文

.. 

第
一
條
(
對
老
人
為
特
定
行
為
之
禁
止
)

任
何
人
對
於
老
人
不
得
有
左
列
行
為

.. 

一
、
傷
害
。

二
、
身
心
虐
待
。

一
二
、
遺
棄
。

四
、
疏
於
照
料
。

五
、
妨
害
自
由
。

六
、
騙
取
財
物
。

七
、
供
應
老
人
有
害
藥
品
或
危
險
物
品
。

八
、
供
應
無
自
制
能
力
或
明
知
臨
酒
老
人
酒

類

九
、
利
用
老
人
犯
罪
或
為
不
正
當
之
行
為
。

本
條
文
主
要
在
於
敘
述
老
人
保
護
的
範
圍
，

以
免
老
人
受
到
特
定
行
為
的
傷
害
。
本
條
文
中
供

給
老
人
有
害
藥
品
或
危
險
物
品
更
進
一
步
保
護
老

人
的
安
全
感
，
無
自
制
能
力
老
人
臨
酒
問
題
嚴
重

性
，
而
有
供
應
酒
類
予
無
自
制
能
力
老
人
的
限
制
，

更
突
顯
本
條
文
的
周
全
性
。

第
二
條
(
老
人
保
護
體
系
)

為
發
揮
老
人
保
護
功
能
，
應
以
直
轄
市
及
縣

市
為
單
位
成
立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。

本
條
文
更
明
確
規
定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的
主
體

架
構
，
以
直
轄
市
和
縣
市
政
府
為
單
位
成
立
老
人

保
護
中
心
，
並
明
確
顯
示
，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固
然

宜
結
合
社
會
資
源
實
施
之
，
但
其
主
導
力
量
和
職

責
仍
為
政
府
，
政
府
公
權
力
運
作
方
能
發
揮
更
高

層
次
的
老
人
保
護
效
果
，
而
以
直
轄
市
和
縣
市
政

府
為
主
體
運
作
，
更
能
發
揮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之
功

土
、

q
A
1

能
，
以
「
應
」
設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之
建
構
，
是
有
做

主
動
性
和
強
制
性
。
展

第
三
條
(
老
人
保
護
通
報
及
處
理
)
悴

fT 

任
何
人
發
現
有
違
反
第
一
條
之
規
定
，
得
通
第

、

知
當
地
主
管
機
關
、
警
察
機
關
、
老
人
褔
利
機
構
，
卡

或
直
接
通
知
當
地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。
己

“
卦
，

本
條
文
顯
示
對
於
老
人
受
虐
、
傷
害
、
遺
棄

或
其
他
不
當
行
為
，
任
何
人
均
有
通
報
責
任
，
以

快
速
通
知
當
地
主
管
機
構
、
警
察
機
構
，
以
及
老

人
褔
利
機
構
，
以
免
老
人
遭
受
立
即
地
傷
害
。
這

些
機
構
有
責
任
通
報
制
度
，
向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通
仟

白
/
U
H

t
口
，
或
由
發
現
者
直
接
向
當
地
保
護
中
心
通
知
。
刊

前
項
當
地
主
管
機
關
、
警
察
或
老
人
褔
利
機

構
發
現
前
項
情
事
接
獲
通
知
後
，
應
迅
即
處
理
，

並
在
最
短
期
間
內
，
通
知
其
所
屬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。
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接
獲
通
知
後
，
應
予
以
必
要
之
協

助
，
避
免
老
人
權
益
受
損
。
中

前
項
處
理
辦
法
及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組
織
架
構
，
阱

由
省
(
市
)
政
府
訂
定
，
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。
國

為
結
合
社
會
資
源
，
運
用
民
間
力
量
，
應
在
村

主
管
機
關
輔
導
下
，
在
直
轄
市
及
縣
市
成
立
老
人
七

保
護
協
會
，
並
在
中
央
政
府
所
在
地
成
立
老
人
保
叫

日
川



護
專
業
協
會
協
助
政
府
推
動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，
本

條
文
規
定
各
通
報
機
構
迅
速
處
理
之
原
則
，
在
短

期
內
通
報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。

本
項
條
文
亦
規
定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組
織
架
構

由
省
市
政
府
訂
定
，
以
符
合
地
方
特
質
、
地
方
需

求
和
地
方
資
源
。

本
項
條
文
明
定
成
立
老
人
保
護
協
會
，
協
助

政
府
推
動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，
並
能
結
合
社
會
資
源
，

發
動
社
會
整
體
之
力
量
。

第
四
條
(
訪
視
、
調
查
之
實
施
及
委
託
)

直
轄
市
及
縣
市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就
本
法
規
定

事
項
，
必
要
時
得
自
行
或
委
託
其
他
機
關
或
老
人

褔
利
機
構
進
行
訪
視
、
調
查
。
訪
視
、
調
查
老
人

之
扶
養
人
、
家
屬
、
醫
護
人
員
及
其
他
與
老
人
有

關
人
士
應
予
以
配
合
，
並
提
供
相
關
資
料
。
必
要

時
，
得
請
求
警
察
、
醫
療
、
老
人
褔
利
機
關
和
機

構
協
助
。

本
條
文
主
要
在
於
規
定
直
轄
市
和
縣
市
老
人

保
護
中
心
，
為
保
障
老
人
權
益
以
及
避
免
老
人
受

虐
，
得
依
實
質
需
要
訪
視
、
調
查
老
人
家
庭
或
老

人
褔
利
機
構
，
有
關
人
士
和
機
構
應
予
以
配
合
。

調
查
和
訪
視
權
之
建
構
，
才
能
真
正
有
效
維
護
老

人
之
權
益
。
本
條
文
亦
顯
示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可
委

託
其
他
機
構
辦
理
，
以
結
合
社
會
資
源
共
同
發
揮
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。

第
五
條
(
老
人
保
護
之
短
期
保
護
、
安
置
)

直
轄
市
及
縣
市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得
依
其
職
權
，

並
徵
得
老
人
同
意
或
依
老
人
之
申
請
，
以
適
當
短

期
保
護
和
安
置
。

前
項
短
期
保
護
和
安
置
，
可
委
託
公
私
立
老

人
福
利
機
構
辦
理
之
。

本
條
文
顯
示
，
老
人
受
虐
後
的
短
期
緊
急
處

置
，
以
免
老
人
再
度
受
害
，
但
短
期
保
護
和
安
置

必
須
得
到
老
人
同
意
或
老
人
主
動
申
請
。
短
期
安

置
和
保
護
亦
可
由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委
託
公
私
立
老

人
褔
利
機
構
辦
理
。

第
六
條
(
老
人
保
護
之
長
期
照
顧
及
長
期
醫

療
)

直
轄
市
、
縣
市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以
老
人
長
期

照
顧
，
或
長
期
醫
療
者
，
可
委
託
公
私
立
扶
療
養

機
構
辦
理
之
，
亦
可
利
用
社
區
照
顧
或
其
他
適
當

之
照
顧
。

本
條
文
顯
示
，
老
人
受
虐
、
遺
棄
和
疏
於
照

料
已
嚴
重
影
響
老
人
正
常
生
活
，
或
由
於
老
人
本

身
患
老
年
癡
呆
症
或
其
他
疾
病
而
遭
受
遺
棄
，
或

已
無
家
屬
可
扶
養
者
，
必
須
接
受
長
期
照
顧
或
長

社

期
醫
療
。
長
期
照
顧
和
長
期
醫
療
可
委
託
公
私
立
相

扶
療
養
機
構
，
亦
可
透
過
社
區
照
顧
行
使
之
。
為
展

維
護
老
人
基
本
權
益
，
建
構
長
期
照
顧
和
社
區
照
悴

午
，

顧
體
制
，
以
及
長
期
醫
療
機
構
有
其
實
質
的
必
要
第

、
、

伴
工
。

十

第
七
條
(
老
人
保
護
之
扶
養
者
職
責

)
1

神
封

直
轄
市
、
縣
市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在
訪
視
、
調

查
後
得
知
施
虐
為
扶
養
家
屬
，
除
給
予
法
律
制
裁

外
，
並
應
給
予
輔
導
和
家
庭
教
育
，
並
在
維
護
老

人
權
益
之
考
量
下
，
使
扶
養
者
重
新
盡
扶
養
之
職
。

前
項
扶
養
者
如
為
機
構
時
，
則
給
予
機
構
輔

導
、
監
督
，
使
其
改
善
，
再
盡
扶
養
之
職
。

本
條
文
顯
示
訪
視
後
的
作
業
流
程
，
除
對
施

虐
家
屬
予
以
制
裁
外
，
並
給
予
輔
導
和
家
庭
教
育
，

以
扶
養
孝
敬
老
人
責
任
為
首
要
功
能
。
如
老
人
在

機
構
內
受
虐
，
則
必
須
給
予
機
構
輔
導
，
監
督
並

使
其
改
進
，
以
保
障
老
人
權
益
。

第
八
條

一 128 一
中

(
扶
養
人
就
安
置
及
其
他
處
置
阱

費
用
之
負
擔
)
國

扶
養
人
應
負
擔
安
置
及
其
他
處
置
之
費
用
。

h

前
項
扶
養
人
不
支
付
者
，
直
轄
市
、
縣
市
老
七

人
保
護
中
心
得
聲
請
法
院
裁
定
後
強
制
執
行
。
扶
叫

養
人
無
支
付
能
力
，
則
由
老
人
福
利
經
費
中
支
付
。
月



本
條
文
顯
示
，
對
老
人
安
置
所
支
付
的
費
用

以
扶
養
人
先
付
為
原
則
，
無
力
負
擔
者
才
由
老
人

福
利
經
費
中
支
付
，
以
顯
示
扶
養
人
之
責
任
。

在
制
定
老
人
保
護
專
章
後
，
亦
必
須
配
合
罰

則
專
章
，
以
發
揮
嚇
阻
之
效
果
，
可
積
極
防
止
老

人
受
害
事
件
之
發
生
，
而
發
生
迅
速
予
以
處
罰
，

亦
可
發
揮
威
嚇
之
效
果
。
本
研
究
所
設
計
的
罰
則

條
文
，
如
下

.. 

第
九
條

違
反
第
一
條
第
一
款
、
第
二
款
、

第
四
款
、
第
五
款
、
第
六
款
、
第
七
款
規
定
者
，

處
新
台
幣
一
萬
元
以
上
十
二
萬
元
以
下
罰
鐘
，
並

公
佈
其
姓
名
，
如
被
當
口
老
人
為
其
直
屬
親
長
則
加

重
處
罰
一
倍
之
罰
援
。

本
條
文
對
老
人
形
成
傷
害
、
身
心
虐
待
、
疏

於
照
料
、
妨
害
自
由
、
騙
取
財
物
、
供
應
老
人
有

害
藥
品
或
危
險
物
品
處
以
罰
援
，
而
加
害
直
屬
親

長
則
加
倍
罰
錄
。

第
十
條

違
反
第
一
條
第
三
款
規
定
者
，
處

新
台
幣
二
萬
元
以
上
二
十
四
萬
元
以
下
罰
鐘
，
並

公
佈
其
姓
名
，
如
被
害
老
人
直
屬
親
長
則
加
重
處

罰
一
倍
之
罰
錄
。

本
條
文
顯
示
，
對
老
人
遺
棄
易
形
成
老
人
立

即
之
危
險
，
加
重
其
處
罰
。
而
為
直
屬
親
長
則
再

加
一
倍
，
以
發
揮
嚇
阻
之
實
效
。

第
十
一
條
違
反
第
一
條
第
八
款
規
定
者
，

處
新
台
幣
三
千
元
以
上
一
萬
五
千
元
以
下
罰
鐘
。

本
條
文
顯
示
，
供
應
無
自
制
能
力
或
明
知
酷

酒
老
人
酒
類
情
節
較
輕
，
處
以
較
低
之
罰
錄
。

第
十
二
條
違
反
第
一
條
第
九
款
利
用
老
人

犯
罪
或
為
不
正
當
之
行
為
，
加
重
其
刑
至
二
分
之

本
條
文
顯
示
，
由
於
老
人
自
制
能
力
低
，
而

利
用
老
人
犯
罪
者
，
自
應
加
重
處
罰
，
加
重
其
刑

至
二
分
之
一
，
以
發
揮
警
惕
之
效
果
。

第
十
三
條
依
本
法
應
受
處
罰
者
，
除
本
法

處
罰
外
，
其
有
犯
罪
嫌
疑
者
，
應
移
送
司
法
機
關

處
理
。

依
本
法
所
處
之
罰
鏡
，
逾
期
不

繳
納
者
，
移
送
法
院
強
制
執
行
之
。

老
人
褔
利
法
增
設
保
護
專
章
後
，
自
然
在
老

人
福
利
法
施
行
細
則
亦
必
須
作
相
對
應
條
文
之
設

置
，
以
落
實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的
貫
徹
執
行
，
以
下

條
文
次
序
為
本
研
究
之
順
序
，
而
增
加
之
條
文
也

必
須
納
入
完
整
之
老
人
福
利
法
施
行
細
則

.. 

第
十
四
條

士、句
句

本
法
第
一
條
所
稱
之
對
老
人
特
定
叮
叮

行
為
之
禁
止
，
應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構
認
定
之
。
展

第
二
條
本
法
第
二
條
中
直
轄
市
及
縣
市
老
悴

耳
t

人
保
護
中
心
主
任
及
實
際
從
事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者
，
第、

、

除
應
具
公
務
員
任
用
資
格
外
，
必
須
具
有
社
會
工

L
V

作
師
資
格
，
亦
必
須
有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實
務
經
驗
，
已

斜
』F
P

以
發
揮
專
業
之
老
人
保
護
功
能
。
政
府
亦
必
須
設

專
職
機
構
培
訓
及
任
用
老
人
保
護
專
業
人
員
。

第
三
條
本
法
第
二
條
中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的

監
督
機
構
為
直
轄
市
社
會
局
，
省
市
及
縣
市
社
會

處
局
科
，
以
發
揮
監
督
功
能
，
以
避
免
老
人
權
益

受
損
。 東

條

n
叫U

n
r心

本
法
第
三
條
所
指
任
何
人
係
指
警

察
、
社
工
人
員
、
護
士
臨
床
心
理
工
作
者
、
教
育

人
員
、
司
法
人
員
、
村
里
長
、
鄰
長
，
以
及
鄰
居

或
目
睹
老
人
受
虐
者
均
稱
之
。
以
發
揮
老
人
保
護

人
人
有
責
之
功
效
。
中

前
項
任
何
人
如
為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，
如
醫
生
、
阱

社
會
工
作
員
、
心
理
輔
導
員
等
，
如
未
能
發
揮
通
國

、
、

報
功
能
，
應
給
予
行
政
處
分
或
交
與
專
業
機
構
處

L
V

七
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二
項
所
指
當
地
主
併

nA 

第
四
條

理

第
五
條



管
機
構
，
警
察
或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通
報
最
短
期
間

係
指
二
十
四
小
時
之
內
。
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三
項
依
法
成
立
之
老
人
保
護

協
會
，
政
府
應
予
以
經
費
補
助
以
提
昇
其
專
業
工

作
效
率
，
協
助
政
府
推
展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。

第
六
條
本
法
第
四
條
在
調
查
過
程
如
受
到

阻
擾
之
，
可
聲
請
司
法
機
關
強
制
執
行
之
。

第
七
條
本
法
第
五
條
、
第
六
條
之
受
委
託

之
私
立
機
構
，
在
作
短
期
或
安
置
時
，
得
向
縣
市
、

省
市
社
政
機
構
申
請
經
費
補
助
，
而
特
殊
專
案
得

向
中
央
社
政
主
管
機
構
申
請
之
。
以
發
揮
老
人
保

護
和
安
置
工
作
。

本
法
第
七
條
對
老
人
施
虐
之
機
構

應
加
強
輔
導
管
理
，
如
仍
無
改
善
，
得
依
法
解
散

或
暫
行
接
管
，
以
免
老
人
權
益
受
損
。

由
於
老
人
福
利
法
有
保
護
專
章
以
及
罰
則
，

另
有
老
人
褔
利
法
施
行
細
則
之
配
合
，
老
人
保
護

工
作
必
然
更
為
周
全
。

修
訂
老
人
福
利
法
和
老
人
福
利
法
施
行
細
則

加
列
老
人
保
護
專
章
，
並
依
法
直
轄
市
和
縣
市
政

府
應
設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，
負
責
直
轄
市
及
縣
市
老

人
保
護
工
作
，
其
組
織
架
構
如
圖
一

.. 

第
八
條

直轄市與縣市老人保護中心組織架構圖

顧問小組

法律醫療網

社會工作

及其他等等

直轄市及縣市老人

保護中心主任

直轄市及縣市社

會處局負責監督

與考核

|研究發展室卜|什督

組卜|→培

到導

到司 11

老人保護工作組

料

專業老人保護工作員

公
私
立
服
務
中
心

公
私
立
機
構

公
私
立
機
構

家
庭
輔
導
轉
介

醫
療
轉
介

教
育
轉
介

經
濟
轉
介

期三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一 130 一月九年七十八國民華中



從
間
一
直
轄
市
或
縣
市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組
織

架
構
顯
示
，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受
到
直
轄
市
及
縣
市

社
會
局
科
的
監
督
和
考
核
，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設
主

任
一
人
，
掌
管
中
心
事
務
，
主
任
應
其
專
業
知
識

和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經
驗
，
設
副
主
任
及
老
人
保
護

社
會
工
作
員
若
干
人
，
均
需
真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知

能
，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主
要
分
成
三
個
主
要
單
位
，

分
別
為
「
老
人
保
護
專
線
」
、
「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
組
」
和
「
老
人
保
護
通
報
組
」
，
各
設
組
長
及
副

組
長
一
人
，
以
及
社
會
工
作
員
若
干
人
，
老
人
保

護
專
線
主
要
接
受
老
人
或
一
般
民
眾
的
申
訴
或
詢

問
之
用
，
亦
可
透
過
老
人
保
護
專
線
作
線
上
之
輔

導
工
作
或
接
案
工
作
，
亦
即
是
將
老
人
需
要
保
護

之
個
案
，
交
由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室
作
專
案
處
理
，

亦
可
直
接
作
轉
介
之
用
，
亦
即
透
過
政
府
其
他
老

人
褔
利
管
道
協
助
解
決
老
人
問
題
，
亦
可
作
法
律
、

經
濟
、
醫
療
或
其
他
的
轉
介
。
而
老
人
保
護
通
報

組
則
負
責
接
受
老
人
受
虐
的
通
報
工
作
，
無
論
由

一
般
人
或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通
報
案
件
，
老
人
保
護

通
報
組
必
須
迅
速
處
理
，
主
要
工
作
自
然
在
於
認

定
工
作
，
認
定
工
作
如
有
需
要
亦
可
向
顧
問
小
組
、

顧
問
群
諮
詢
，
無
論
是
法
律
問
題
、
醫
療
問
題
或

其
他
專
業
問
題
，
如
老
年
癡
呆
症
、
精
神
疾
病
的

認
定
等
，
如
個
案
確
定
後
，
則
交
由
老
人
保
護
工

作
室
處
理
，
老
人
通
報
組
亦
可
做
立
即
轉
介
工
作
，

類
似
老
人
保
護
專
業
之
工
作
。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的

主
體
結
構
為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組
，
除
組
長
和
副
組

長
外
，
設
社
會
工
作
員
若
干
人
，
依
老
人
保
護
中

心
案
件
數
量
之
多
少
定
之
。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室
在

接
案
後
，
依
案
件
特
質
進
行
調
查
訪
視
工
作
，
不

僅
發
現
事
實
之
真
象
，
亦
可
協
助
個
案
解
決
其
問

題
，
亦
可
給
予
老
人
醫
療
和
法
律
諮
詢
業
務
，
亦

可
請
求
顧
問
群
之
協
助
，
對
老
人
受
虐
或
其
他
案

件
經
處
理
後
，
短
期
照
顧
可
解
決
者
可
委
託
公
私

立
機
構
作
短
期
照
顧
，
如
必
須
作
長
期
照
顧
才
能

解
決
之
案
件
，
亦
必
須
妥
善
處
理
，
亦
可
委
託
公

私
立
機
構
協
助
處
理
。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亦
可
培
訓

及
任
用
志
願
工
作
者
使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更
為
廣
泛

而
周
全
。
培
訓
工
作
則
由
培
訓
組
負
責
之
，
中
心

亦
有
資
料
組
，
不
僅
將
個
案
建
檔
，
並
透
過
資
料

組
建
立
網
絡
，
可
與
其
他
類
似
機
構
相
互
聯
繫
，

以
發
揮
直
轄
市
及
各
縣
市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網
絡
連

線
，
以
避
兔
發
生
重
複
接
案
，
或
因
戶
籍
轉
移
而

案
件
失
蹤
，
必
會
扭
曲
老
人
的
權
益
。
中
心
亦
設

士
、

4
4

督
導
室
和
研
究
發
展
室
，
督
導
室
為
資
深
社
會
工
做

作
員
可
發
揮
監
督
、
督
導
和
評
估
工
作
，
使
工
作
展

效
率
提
高
。
中
心
組
織
為
政
府
公
權
力
連
作
之
機
併

構
，
聘
任
自
然
必
須
有
公
務
員
資
格
，
但
為
推
展
峙
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，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訓
練
和
專
業
證

L
V

照
和
專
業
知
識
及
技
巧
仍
為
必
須
。
已

扮
』
門

而
各
縣
市
或
直
轄
市
在
經
費
和
人
力
資
源
的

限
制
條
件
下
，
可
將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的
組
織
架
構

作
某
種
程
度
之
調
整
，
甚
至
於
在
成
立
之
初
，
首

要
處
理
緊
急
老
人
受
虐
事
件
，
並
結
合
民
間
力
量

和
社
區
資
源
，
成
立
緊
急
庇
護
中
心
，
以
發
揮
立
卜

內
。

即
照
顧
之
功
效
。
直
轄
市
及
各
縣
市
亦
依
其
社
會
→

資
源
充
實
的
程
度
、
專
業
人
才
之
足
夠
與
否
，
作

彈
性
的
規
劃
和
設
計
。

僅
有
直
轄
市
和
各
縣
市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的
建

構
，
還
是
沒
有
辦
法
有
效
解
決
老
人
受
虐
問
題
，

必
須
有
效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，
完
成
老
人
保
護
完
整
中

的
輸
送
系
統
，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才
趨
於
周
全
，
不
阱

同
型
態
老
人
受
虐
個
案
，
可
以
有
不
同
的
後
送
系
國

、
、

統
有
效
加
以
解
決
，
直
轄
市
和
各
縣
市
老
人
保
護
恥

之
輸
送
系
統
，
如
圖
一
一
.. 

七年九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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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與各縣市老人保護輸送系統圖二

老人保護協會

老人褔利機構司法機關

J心理輔導機構醫療機關

/斗公私立老人安養機構|

|公私立老人療養機構|

|精神疾病治療中心|

1 老人病治療中心|

社區心理衛生中心|

老人復健機構|

老人社區照顧體系|

|短期照顧中心|

村、里、鄰單位社區組織

老人褔利資源

老人教育機構

教育單位

民政機關

老人醫療機構

| 家庭輔導機構 | 

|老人在宅服務體系|

| 日間托老所 | 

|老人發展服務 I I 長期照顧機構|

士
、

4
4

從
圓
二
顯
示
，
以
直
轄
市
及
縣
市
老
人
保
護
位

中
心
為
主
體
的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，
最
高
的
監
督
單
屁

位
為
中
央
主
管
機
構
，
省
市
社
會
處
局
為
省
市
之
季

監
督
、
考
核
機
闕
，
凡
老
人
保
護
案
件
有
不
服
處
軒

分
或
老
人
認
定
保
護
不
夠
周
全
，
以
致
於
其
本
身
八

權
益
受
損
均
可
向
上
級
主
管
機
關
申
訴
。
而
圖
二
十

中
之
警
政
單
位
、
司
法
機
關
、
醫
療
機
關
、
教
育
紅

單
位
和
民
政
單
位
，
均
為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之
上
級

機
闕
，
亦
是
老
人
個
案
的
來
源
機
構
，
亦
可
對
中

心
各
項
業
務
的
執
行
，
以
其
專
業
或
職
權
給
予
指

導
。
這
些
上
級
機
關
亦
為
提
供
資
源
和
配
合
之
機

闕
，
以
發
揮
整
體
和
團
隊
的
力
量
強
化
老
人
保
護
一

中
心
之
功
能
。
位

而
圓
二
老
人
保
護
協
會
、
老
人
褔
利
機
構
、
一

心
理
輔
導
機
構
和
社
區
組
織
，
為
民
間
之
機
構
，

亦
為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之
上
級
機
構
，
尤
其
是
老
人

保
護
協
會
在
政
府
輔
導
和
經
費
支
持
下
成
立
，
負

擔
民
間
資
源
整
合
和
社
會
參
與
，
作
為
支
援
政
府

推
展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最
大
助
力
，
其
他
的
老
人
福

利
機
構
、
心
理
輔
導
機
構
亦
扮
演
上
層
支
援
和
個
中

案
提
供
之
功
能
，
社
區
組
織
亦
為
民
間
主
要
資
源
阱

並
深
入
基
層
，
亦
扮
演
個
案
發
掘
之
功
能
。
而
新
國

聞
媒
介
和
社
會
公
正
人
士
亦
扮
演
主
要
揭
露
社
會
八

事
實
真
象
之
功
能
。

ι
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之
保
護
網
絡
建
構
，
以
及
老
年

人
保
護
工
作
之
執
行
成
效
，
不
僅
在
於
老
人
保
護
九

前
几



中
心
的
建
制
，
尤
其
是
建
制
後
必
須
整
合
下
游
的

社
會
資
源
，
老
人
案
件
才
有
堅
實
的
支
援
系
統
，

老
人
褔
利
資
源
、
老
人
教
育
機
構
、
老
人
醫
療
機

構
、
家
庭
輔
導
機
構
、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體
系
、
日

間
托
老
所
、
老
人
餐
食
服
務
和
社
區
老
人
活
動
中

心
之
有
效
掌
握
和
連
繫
'
方
能
給
予
老
人
實
質
的

支
援
和
服
務
，
才
能
有
效
解
決
其
問
題
，
發
揮
實

質
保
護
，
如
果
缺
乏
後
送
系
統
，
而
僅
是
個
案
之

累
積
是
無
法
產
生
老
人
保
護
實
效
的
。

而
公
私
立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、
公
私
立
老
人
療

養
機
構
、
精
神
病
治
療
中
心
、
老
人
病
治
療
中
心
、
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、
老
人
復
健
機
構
的
掌
握
，

更
具
有
重
要
性
，
老
人
受
虐
或
受
遺
棄
，
老
、
病
、

殘
為
主
要
原
因
，
如
無
專
業
機
構
支
援
納
入
保
護

網
絡
，
無
法
發
揮
實
效
的
。

而
老
人
緊
急
庇
護
所
、
短
期
照
顧
中
心
、
長

期
照
顧
機
構
和
老
人
杜
區
照
顧
體
系
更
是
發
揮
緊

急
、
短
期
而
至
於
長
期
照
顧
之
功
能
，
老
人
保
護

工
作
才
能
落
實
，
建
構
老
人
社
區
照
顧
體
系
乃
為

時
代
發
展
之
趨
勢
，
更
需
要
建
構
與
掌
握
，
多
納

入
完
整
性
之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。
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的
建
構
，
除
了
直
轄
市
和
各

縣
市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必
須
扮
演
主
導
的
角
色
，
中

心
更
必
須
接
受
上
級
的
指
導
和
支
援
，
也
必
須
有

效
運
用
及
發
展
地
區
性
的
社
會
資
源
，
使
老
人
保

護
輸
送
系
統
能
夠
有
效
建
構
，
受
虐
老
人
才
能
受

到
公
權
力
周
全
的
保
護
，
受
虐
老
人
在
有
效
保
護

其
權
益
才
能
確
保
，
亦
給
予
其
他
受
虐
老
人
向
直

轄
市
及
各
縣
市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申
訴
，
而
通
報
系

統
方
能
有
效
發
揮
。
至
於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實
質
的

流
程
如
圖
三
所
示
。

從
圖
三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流
程
圓
的
資
料
顯
示
，

由
警
政
、
司
法
、
醫
政
以
及
其
他
機
關
或
人
士
或

媒
介
所
通
報
或
以
老
人
自
訴
之
，
個
案
進
入
直
轄

市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後
，
中
心
經
初
步
判
斷
決
定
是

否
接
案
，
並
作
老
人
需
求
之
分
析
，
如
個
案
需
保

護
之
特
質
不
夠
明
顯
，
則
決
定
個
案
是
否
為
潛
在

的
需
求
保
護
者
，
如
否
，
則
顯
示
為
無
需
保
護
之

個
案
，
則
予
以
建
檔
以
提
供
未
來
追
蹤
之
用
。
如

認
為
有
潛
在
保
護
的
需
求
性
，
則
列
入
安
排
追
蹤
，

確
定
個
案
的
實
質
需
求
，
如
為
否
則
建
檔
提
供
未

來
追
蹤
。
如
有
實
質
需
求
，
則
由
中
心
接
案
成
為

正
式
個
案
，
然
後
再
分
析
其
是
否
有
急
迫
傷
害
，

與
在
是
否
決
定
接
案
及
老
人
保
護
需
求
分
析
中
認

定
為
是
者
，
必
須
進
入
調
查
訪
視
程
序
，
然
後
確

定
是
否
有
急
迫
傷
害
，
如
為
否
，
則
依
老
人
保
護

需
求
分
析
認
定
是
否
在
保
護
案
件
，
如
為
否
，
則

進
入
測
知
老
人
的
實
質
需
求
以
及
其
待
解
進
之
問

題
，
並
予
以
轉
介
，
給
予
經
濟
性
服
務
、
福
利
性

服
務
、
醫
療
性
服
務
、
安
養
性
服
務
、
法
律
性
服

務
，
並
給
予
老
人
保
護
教
育
，
老
人
生
涯
規
劃
和

老
人
活
動
之
參
與
，
在
各
項
需
求
滿
足
後
，
自
然

ι
占

、

4
ι仟

歸
於
結
案
、
建
檔
和
未
來
追
蹤
。
如
在
判
斷
是
否
位

為
保
護
案
件
，
如
為
是
，
則
給
予
診
斷
分
析
，
經
庇

深
入
診
斷
分
析
發
現
問
題
之
癥
結
不
在
保
護
工
作
，
季

而
是
其
他
問
題
，
則
針
對
其
問
題
予
以
轉
介
。
在
軒

診
斷
分
析
時
，
認
定
為
保
護
需
求
，
則
給
予
個
案
八

輔
導
，
在
個
案
輔
導
己
解
決
問
題
之
個
案
，
則
予
十

結
案
，
並
建
檔
以
供
未
來
追
蹤
之
用
。
如
未
解
決
蚱

則
列
入
個
案
管
理
與
個
案
輔
導
的
階
段
。

在
認
定
有
急
迫
傷
害
，
如
巳
涉
及
法
律
問
題
，

則
透
過
法
律
介
入
，
並
透
過
醫
療
傷
害
鑑
定
，
予

以
診
斷
分
析
，
而
未
涉
及
法
律
層
面
問
題
，
則
透

過
醫
療
鑑
定
進
入
診
斷
分
析
階
段
，
然
後
再
進
入
一

個
案
管
理
和
個
案
輔
導
之
層
次
，
並
由
保
護
中
心
犯

作
暫
時
性
安
置
，
由
中
心
移
至
短
期
照
顧
體
系
，
一

或
長
期
照
顧
體
系
。
在
問
題
解
決
後
，
予
以
結
案
，

建
檔
並
列
入
未
來
追
蹤
之
用
。
亦
可
透
過
轉
介
給

予
其
他
之
服
務
。
當
然
由
於
直
轄
市
和
各
縣
市
資

源
有
顯
著
差
異
，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組
織
架
構
、
老

人
保
護
網
絡
和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流
程
應
有
其
特
色

和
差
異
性
。
中

至
於
老
人
保
護
協
會
之
建
構
及
功
能
之
發
揮
，
時

固
然
涉
及
人
民
團
體
之
有
效
輔
導
，
但
中
華
兒
童
國

褔
利
基
金
會
對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推
展
之
實
效
，
以
人

及
中
華
民
國
消
費
者
文
教
基

金
會
對
於
推
動
消
費

ι

者
保
護
工
作
之
實
效
，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自
然
必
須
年

妥
善
運
用
民
間
資
源
。
九

n
月



社會公正人士

及媒介報導

老人自行報案

老人保護工作流程圖一
一
一

國

舊政、司法、醫政、教
育、民政等體系報案

老人保護協會
與民間機關報案

是

主
、

4
A
.

在
受
到
高
齡
社
會
形
成
之
影
響
，
以
及
家
庭
也

功
能
的
衰
退
，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的
重
要
性
，
老
人
反

受
虐
問
題
的
嚴
重
性
有
逐
年
擴
充
的
跡
象
，
歐
美
季

社
會
福
利
較
為
先
進
的
國
家
，
已
開
始
重
視
老
人
軒

保
護
工
作
，
老
人
受
虐
問
題
之
研
究
也
逐
漸
受
到
八

重
視
，
但
與
兒
童
虐
待
問
題
受
到
社
會
的
關
注
，
十

仍
有
相
當
大
的
差
距
。
在
這
些
社
會
福
利
較
為
先
拉

進
的
國
家
中
，
老
人
生
存
權
保
障
之
國
民
年
金
制

度
已
有
相
當
程
度
之
規
劃
'
以
確
保
其
經
濟
安
全
，

完
整
之
健
康
保
險
和
老
年
醫
療
，
雖
然
這
些
先
進

國
家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在
生
存
權
和
健
康
權
已
受
到

完
整
照
顧
，
但
仍
然
有
相
當
嚴
重
的
老
人
受
虐
問
一

題
，
必
須
建
構
完
整
的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才
能
有
效
叫
“

加
以
解
決
的
。

而
在
我
們
國
家
，
不
但
保
障
老
人
經
濟
安
全

的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仍
在
規
劃
的
階
段
，
要
貫
徹
執

行
，
有
效
發
揮
生
存
權
保
障
功
能
仍
然
需
要
相
當

的
時
日
，
而
有
終
老
退
休
年
金
制
度
者
也
僅
以
軍

公
教
人
員
為
限
，
普
遍
給
予
的
敬
老
津
貼
是
否
合

乎
公
平
正
義
原
則
，
或
能
發
揮
實
質
經
濟
安
全
功
中

效
，
仍
有
檢
討
之
必
要
。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雖
已
開
阱

辦
，
老
人
健
康
權
之
維
護
已
納
入
整
個
健
康
保
險
團

體
制
，
但
老
年
疾
病
之
醫
療
效
果
，
老
人
安
、
療
叭

養
體
系
的
不
夠
完
整
，
甚
至
在
大
多
數
未
立
案
老
七

人
安
養
、
療
養
機
構
，
亦
發
生
老
人
受
虐
的
問
題
，
年

必
須
得
到
社
會
的
關
注
。
再
加
上
家
庭
功
能
的
衰
九

間
几



退
，
家
人
無
法
或
沒
有
能
力
照
顧
老
人
的
問
題
更

為
嚴
重
，
甚
至
於
有
嚴
重
疏
忽
、
身
心
受
虐
的
問

題
，
必
須
予
以
正
視
。
而
獨
居
老
人
的
增
加
，
無

法
自
我
照
顧
的
自
虐
現
象
應
十
分
嚴
重
的
，
自
然

必
須
有
公
權
力
外
入
的
方
式
，
來
確
保
老
人
的
基

本
人
權
。
本
研
究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之
建
構
仍
有
其

必
要
性
，
自
然
不
得
以
人
事
和
經
費
不
足
之
理
由
，

擺
脫
政
府
照
顧
老
人
，
維
護
老
人
基
本
權
益
的
職

盡
頁
。而

實
質
上
，
政
府
主
管
機
構
已
十
分
正
視
老

人
保
護
之
問
題
，
不
僅
在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的
經
費

支
持
下
，
在
台
北
市
、
高
雄
市
以
及
臺
灣
省
選
擇

十
縣
市
推
行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，
其
目
的
在
於
安
定

老
人
生
活
，
防
止
老
人
被
虐
待
或
遺
棄
，
提
供
老

人
福
利
服
務
、
心
理
輔
導
、
法
律
諮
商
及
保
護
安

置
，
確
保
老
人
獲
得
適
當
的
照
顧
。
而
由
民
間
力

量
所
組
成
的
台
北
市
老
人
基
金
會
亦
協
助
推
動
老

人
保
護
工
作
，
並
在
短
短
一
年
之
間
接
受
老
人
受

虐
的
個
案
，
並
透
過
電
視
媒
介
宣
導
老
人
受
虐
問

題
之
嚴
重
性
。
因
此
，
基
於
以
上
的
分
析
，
建
構
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，
有
其
必
要
性
，
方
能
落
實
老
人

權
益
之
維
護
工
作
。

因
此
，
老
人
保
護
的
範
圍
則
涵
蓋
老
人
福
利

工
作
，
亦
即
是
確
保
老
人
的
生
存
權
、
健
康
權
、

工
作
權
和
受
到
社
會
尊
重
，
過
著
有
尊
嚴
晚
年
生

活
的
權
利
，
但
是
在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的
實
質
運
作

上
，
則
將
老
人
保
護
落
實
在
特
定
行
為
的
禁
止
上
，

以
免
老
人
身
心
受
到
傷
害
，
避
免
老
人
受
虐
和
受

到
嚴
重
的
疏
忽
或
遺
棄
。
在
建
構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，

自
然
要
接
受
任
何
的
老
人
的
通
報
個
案
，
但
如
老

人
個
案
為
基
本
經
濟
安
全
問
題
，
、
或
屬
於
工
作
需

求
，
則
由
老
人
保
護
輸
送
系
統
轉
介
個
案
至
其
他

相
關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，
如
老
人
個
案
純
粹
屬
於
精

神
疾
病
，
老
年
痴
呆
症
，
或
其
他
特
殊
老
年
慢
性

疾
病
，
亦
轉
介
至
老
人
醫
療
單
位
或
其
他
醫
療
機

構
治
療
、
療
養
。
而
老
人
受
虐
個
案
或
遺
棄
或
嚴

重
忽
視
個
案
，
則
由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立
即
處
理
，

以
免
發
生
立
即
的
危
險
。
由
以
上
之
分
析
，
老
人

保
護
工
作
傾
向
於
周
全
性
保
護
工
作
，
而
老
人
保

護
網
絡
傾
向
於
緊
急
處
理
之
過
程
。

基
於
以
上
的
敘
述
，
本
研
究
建
構
完
整
老
人

保
護
網
絡
，
包
括
直
轄
市
及
縣
市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
的
組
織
架
構
、
老
人
保
護
輸
送
系
統
和
老
人
保
護

工
作
的
流
程
圈
。
而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最
主
要
為
「
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組
」
、
設
置
「
老
人
保
護
專
線

」
'
和
「
老
人
保
護
通
報
組
」
'
依
據
中
央
主
管

機
構
認
定
老
人
行
為
之
禁
止
明
確
範
圍
，
作
最
適

當
之
處
理
。

老
人
保
護
特
定
行
為
之
認
定
，
應
有
身
體
上

的
虐
待
，
包
括
直
接
毆
打
、
傷
害
、
嚴
重
營
養
不

良
等
。
心
理
上
的
虐
待
，
則
包
括
言
語
上
的
攻
擊
、

恐
嚇
、
孤
立
等
。
其
他
像
騙
取
財
物
、
妨
害
自
由
、

LL 、

4
4

供
應
藥
品
，
或
利
用
老
人
犯
罪
等
行
為
。
嚴
重
疏
地

忽
或
遺
棄
亦
屬
於
老
人
保
護
之
範
圍
。
展
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，
不
僅
有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的
季

組
織
架
構
，
亦
有
充
足
的
人
員
編
組
，
以
及
充
足
軒

的
經
費
支
持
，
但
在
推
動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之
初
期
，
八

在
人
員
和
經
費
之
限
制
下
，
自
然
無
法
作
周
全
之
寸

規
劃
，
而
以
任
務
編
組
的
方
式
成
立
老
人
保
護
工
蚱

作
小
組
，
以
轉
介
和
處
理
特
殊
緊
急
事
件
為
主
要

工
作
，
惟
有
老
人
受
虐
嚴
重
，
生
命
受
到
立
即
傷

害
者
才
予
以
接
案
，
其
他
個
案
均
予
以
轉
介
至
其

他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，
而
在
專
業
人
員
增
加
，
方
作

周
全
之
規
劃
，
但
轉
介
必
須
建
構
完
整
之
輸
送
系
一

統
，
政
府
和
民
間
機
構
的
有
效
支
援
有
其
必
要
性
。
M
ω
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的
流
程
圖
，
包
括
保
護
中
心
、
一

緊
急
安
置
，
短
期
安
置
和
長
期
安
置
，
而
在
安
置

前
已
先
做
好
個
案
輔
導
和
個
案
管
理
之
工
作
，
轉

介
亦
需
要
充
足
專
業
的
後
送
系
統
。

總
之
，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的
建
構
和
實
質
運
作
，

以
及
充
分
結
合
社
會
資
源
，
方
能
有
效
解
決
老
人

受
虐
問
題
，
有
效
維
護
老
人
的
基
本
權
益
，
使
每
中

一
位
老
人
均
能
享
受
有
尊
嚴
的
生
命
餘
年
。

u
m

(
本
文
作
存
現
任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學
五
教
授
)
國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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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年九口
刀




